
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

申請有價證券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開說明書應記載事項準則

第六條修正條文對照表

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   明

第六條

（刪除）

第六條

　本國發行人以資訊軟體公司

身分申請其股票為櫃檯買賣

者，並應分依下列規定辦理：

一、公開說明書摘要部分 (補

充記載事項準則第七條之

規定 ) 應增列技術股股

東、各級單位主管與技

術、研究發展主管暨相關

技術、研究發展人員之職

稱、姓名及持股比例。

二、公司組織部分 (補充記載

事項準則第十條之規定 )

應增列技術及研究發展人

員之資歷簡介。

三、資本及股份部分 (補充記

載事項準則第十一條之規

定)應增列現任董事、技

一、本條刪除。

二、配合本中心廢止「資

訊軟體公司申請股票

上櫃之補充規定」，

爰刪除本國發行人以

資訊軟體公司身分申

請上櫃時其公開說明

書應揭露事項之規

定，並保留條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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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   明

術股股東、經理人及技術

研究發展人員與持股超過

股份總額百分之五之股東

股權變動情形。

四、公司之經營部分 (補充記

載事項準則第十九條之規

定)應增列下列事項：

(一)市場及產銷概況部分，應

增列與產品技術分析暨持

續發展之研究發展計畫，

內容包括：

1.最近五年及未來三年計劃

之研究項目與研究經費。

2.產品生產開發技術之層

次、來源、確保 (專利權

及所受法律保護狀況 )與

提升。

3.現在主要產品之競爭優

勢、生命週期、持續發展

性暨新產品之研究開發計

劃。

(二)最近三年度從業員工人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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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   明

部分，增列經理人、技術

及研究發展人員暨其他員

工之流動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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